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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地质环境管理办法 

(1997 年 9 月 29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 157 次常务会议通过 

1997 年 11 月 2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07号公布)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    第一条  为保护、改善和合理利用地质环境，保护人民

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地质环境，是指人类活动所涉及的

岩石圈物质和地质作用的总和，包括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环境

地质以及地质遗迹和地质灾害。 

    第三条  在本省区域内从事地质环境勘查、监测、利用、

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遵守本办法。 

    第四条  对地质环境坚持全面规划、综合评价、合理利

用的原则。 

    第五条  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省人民政府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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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全省地质环境保护、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，拟定本辖区地

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措施，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

体规划，使地质环境保护、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同经济建设和社

会发展相协调。 

第二章  地质环境管理机构 

    第六条  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地质环境

管理工作；市、县、自治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

域的地质环境管理工作，并接受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

和监督。 

    第七条  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在地质环境管理工

作中的职责是： 

    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地质环境保护、利用和

地质灾害防治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； 

    （二）草拟本省地质环境保护、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的

有关法规、规章； 

    （三）制定本省地质环境保护、利用和地质灾害防治规

划，并督促实施； 

    （四）对金矿、钛矿、石英砂矿等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

地质环境和地下水资源的勘查、监测、统计、分析、开发利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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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督管理； 

    （五）参与评审本省城镇规划、经济开发区规划、影响

地质环境的大中型建设项目，及其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环境地

质勘查评价工作； 

    （六）负责本省地质遗迹保护区的建立和监督管理； 

    （七）对本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勘查、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进行指导和监督； 

    （八）对市、县、自治县地质环境管理进行指导、监督

和检查； 

    （九）对全省地质环境监测站、网进行监督管理。 

    第八条  市、县、自治县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在地质

环境管理工作中的职责是： 

    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地质环境保护、利用和

地质灾害防治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； 

    （二）拟定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

措施，并督促实施； 

    （三）对本行政区域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地质环境进行

监督管理； 

    （四）对本行政区域地下水开发利用进行监督管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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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地质遗迹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； 

    （六）对本行政区域地质环境监测站、网进行监督管理。 

第三章  地质环境勘查和监测 

    第九条  城镇规划、经济开发区规划，影响地质环境的

矿山、工业、交通、水电以及垃圾处理场等建设项目，建设前必

须进行相应的地质环境勘查评价。 

    第十条  从事地质环境勘查、监测的单位，必须接受省

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资质管理，并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提

交地质环境监测报告和地质灾害预测报告。 

    第十一条  勘查单位提交的地质环境勘查报告，由省地

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；未经审查的地质环境勘查报告不

得作为规划和建设的依据；经审查通过的地质环境勘查报告应当

及时向审查机关报送。 

    第十二条  审查机关对报送的地质环境勘查报告资料

予以保密，并建立资料信息数据库；地质环境勘查报告资料，归

出资勘查者所有，除公益性事业使用外，实行有偿使用。 

    第十三条  日开采地下水量大于２０００立方米的开

采单位应当建立地下水监测网点，对地下水位、水温、水质、水

量等进行监测，并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监测资料。 



 

海南省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5 - 

    第十四条  对可能造成地质灾害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

应当进行地质环境监测，并向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监测资

料。 

    第十五条  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质环境监

测单位提供的监测预报资料，定期发布本省地质环境、地下水情

和地质灾害公报。 

第四章  地质灾害防治 

    第十六条  对地质灾害实行"以防为主、防治结合"的方

针；对人为造成的地质灾害实行"谁诱发、谁治理"的原则；对自

然形成的地质灾害，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治理。 

    第十七条  开采金矿、钛矿、石英砂矿等矿产资源的单

位必须制订地质环境治理方案，报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

准后方能开采；勘查矿产资源造成地质环境破坏的，必须及时治

理。 

    第十八条  建设项目中地质灾害防治工程，必须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；并由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

关部门组织验收，达不到国家有关标准的不得投入使用。 

    第十九条  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行政区域

破坏地质环境，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行为进行检查，被检查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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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个人必须如实反映情况。对违反规定破坏地质环境，可能诱发

地质灾害的，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发出治理通知书，

责令诱发的单位和个人限期治理；在治理期间，诱发单位和个人

应当停止有危害的生产建设活动。 

第五章  地质环境保护和利用 

    第二十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有观赏、考察、科研价

值的地质剖面、洞穴、火山、温泉、瀑布和岩溶地貌、海蚀地貌

等地质遗迹，应当按照国家地质遗迹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地

质遗迹保护区，采取措施加以保护，防止地质遗迹遭受污染和破

坏。 

    第二十一条  开采地下水必须进行地质勘查评价，勘查

地下水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申

请，办理勘查登记。城镇和经济开发区需凿井开采地下水的，必

须按照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地下水年度计划开采总量、井点总体布

局和开采层位方案执行。 

    第二十二条  在开采地下水的上游补给区，应当建立地

下水保护区，禁止建设有污染的工厂；对城镇、经济开发区生活

污水及垃圾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防止污染地下水。 

    第二十三条  开发利用地热水、矿泉水，开发单位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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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水源地保护方案，建立水源地保护区，对水位、水量、水温、

水质等进行动态监测，并接受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

理。 

第六章  法律责任 

    第二十四条  违反本办法，开采地下水的单位未按照规

定进行地下水监测或报送监测资料；开采热矿水、矿泉水不进行

动态监测和建立保护区的，由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并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。 

    第二十五条 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地质矿

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，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以５０００元

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    （一）未按照规定办理地质环境勘查资料认证或勘查登

记手续，进行地质环境勘查评价的； 

    （二）未经批准利用地质遗迹，对地质遗迹造成污染和

破坏的； 

    （三）用水单位和施工单位未进行地质勘查评价而凿井

开采地下水的； 

    （四）未按照规定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与主体工程同

时设计、同时施工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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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破坏地质环境勘查、监测、防治设施的； 

    （六）接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治理通知书后，不

按照要求期限治理的； 

    （七）城镇规划、经济开发区规划和影响地质环境的矿

山、工业、交通、水电以及垃圾处理场等项目建设前，未按照规

定进行地质环境勘查评价的； 

    （八）勘查开采金矿、钛矿、石英砂矿等矿产资源造成

地质环境破坏，未及时进行地质环境治理的。 

    第二十六条  人为诱发地质灾害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诱

发者应当赔偿受灾害者的直接经济损失。 

    第二十七条  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

本办法，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有

关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    第二十八条 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地质矿产

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 

    第二十九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